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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面臨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萎縮 

 65歲或以上的人口 

• 2031年 - 216萬 (即2012年 - 98萬的兩倍
多) 

• 2041年 - 256萬(即屆時推算總人口的1/3) 

 勞動人口參與率 

• 2012年 - 58.8% 

• 2041年 - 49.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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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

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的研究 

 政府作為香港的最大僱主，探討可行
方案，延長公務員的工作年期，從而
更妥善應對人口挑戰 

 預計未來公務員流失率會較高，須檢
視會否出現運作及／或繼任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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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(續) 



研究結果 

 2008-09至2012-13年度的五年間，退
休人數每年平均約4 200人（2.7%） 

 推算計至2017-18年度的五年間，退休
人數每年平均約6 000人（3.7%） 

 2022-23年度的五年間增加至每年平均
約7 000人（4.4%） 

 計至2027-28年度的五年間下降至大約
5 400人（3.4%），下降趨勢會持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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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14至2022-23年度 

 就大部分職系而言，因退休流失的人員
預期可透過晉升及招聘填補 

 少數流失率較高的專業和技術職系或有
需要繼續僱用已屆退休年齡的公務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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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結果 (續) 



 從公務員管理角度來看，並無需要一刀
切延長所有現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 

 然而，在人口老化背景下，並對其他僱
主起示範作用，有充分理據提高新入職
公務員的退休年齡 

 值得考慮推行合適的退休及聘用措施，
延長在職公務員退休年齡後的服務年期
，應付個別職系／部門不同時間的不同
運作及接任需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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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結果 (續) 



退休及聘用措施的建議框架 

目標： 

 就公務員隊伍而言，須配合社會人口轉變的
步伐，更好地應對由此而帶來的挑戰，並對
其他僱主起示範作用 

 就部門管理層而言，須配備有效的人力資源
工具，靈活應付個別職系／部門不同的運作
及繼任需要 

 就公務員而言，應提供合適渠道，讓有能力
及有意願的同事有更多機會在退休後繼續服
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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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及聘用措施的建議框架(續) 

原則： 

 公務員可自由申請參加有關的聘用措施，而部
門／職系管理層須透過透明及客觀的甄選程序
處理相關申請 

 在有運作及繼任需要前提下，提供足夠誘因吸
引公務員在退休年齡後繼續服務，並以審慎運
用公帑為原則 

 須控制退休福利的財政承擔，以減少對納稅人
帶來的額外支出 

 盡量減少對現職人員晉升機會的影響，並確保
公務員隊伍需不時注入新血，與時並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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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及聘用措施的建議框架(續) 

建議措施： 

A. 提高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 

B. 提供更多彈性，讓部門管理層可僱用已屆
退休年齡的員工繼續擔任公務員職位 

C. 推出一項新的「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」，
聘用退休公務員擔任以這些人士為對象的
合約崗位 

D. 精簡非首長級的前線及支援公務員離職後
就業的規管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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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提高新入職人員的退休年齡 

 文職職系：退休年齡提高五年至65歲 

 紀律部隊職系：不論職級劃一將退休
年齡訂為57歲。如能通過每年的體格
及相關評核，可進一步服務至60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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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提高新入職人員的退休年齡 (續) 

 需進一步研究 – 

• 上述建議措施對財政的影響。現行公務員公
積金計劃下政府的自願供款比率隨年資而遞
增，因此需評估提高新入職人員退休年齡所
帶來的財政承擔 

• 考慮有否需要分階段提高新入職員工的退休
年齡，以減低一次過提高退休年齡在過渡期
對晉升及更替的負面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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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退休後繼續受僱的機制 

 對退休後繼續受僱的機制作出適當調整 – 

• 如能符合相關的審批條件，容許退休後繼續
受僱一段較長的時間(但在任何情況下，整
段受僱期不得超過五年)，並放寬相關的審
批準則 

• 提高最後延長服務的90日時間上限，以及放
寬相關的審批準則 

• 擴大退休後繼續受僱的適用範圍，以涵蓋新
聘用條款的公務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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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退休後繼續受僱的機制 (續) 

 退休後繼續受僱的申請須繼續透過透
明及客觀的甄選程序審批，只有在理
據充分的情況下，方予以批准 

 建議退休後繼續受僱的人員在繼續受
僱期間，不應獲考慮晉升 

 

13 



C. 新的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 

 聘用退休公務員擔任合約崗位 – 

• 開設崗位須視乎是否有充分的運作及／或
繼任需要 

• 因應不同時期的運作及／或繼任需要，靈
活地調整人手水平和員工組合 

• 不屬於公務員編制，對現時公務員制度的
影響(包括晉升、編制、注入新血等)最少 

• 制訂指引確保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才可運
用，而甄選程序必須是透明及客觀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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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精簡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 

的規管機制 

 精簡有關的批核程序，以免過度妨礙
屬非首長級並擔任較低職級的公務員
在退休後繼續工作的計劃 – 

• 現時：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已一律獲准於
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 

• 將來：其他屬前線及支援類別的公務員，
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時涉及不當行為的風
險相對很低，可考慮擴大有關一律批准的
適用範圍，以涵蓋他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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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工作 

 諮詢為期四個月至2014年8月2日 

• 與職方，職系／部門管方及其他有關各
方積極交流溝通 

 考慮了收集到的意見，以及進一步研
究相關事宜(包括有關建議的財政影 

響)後，會決定下一步路向和敲定實施
詳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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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



